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八年股東常會議事錄 
 
 
壹、時間：九十八年六月十六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貳、地點：本公司地下二樓訓練教室(台北縣五股工業區五工五路三十七號) 

參、出席：出席股東及委託出席所代表股數共 388,480,420 股，佔本公司已發行總股數 512,000,000
股之 75.88%。 

肆、主席：張景嵩                             紀錄：許瀛元、陳巧怡 

伍、列席：楊柳鋒會計師、趙梅君律師、文聞律師 

陸、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代表股份總額已達法定開會股數，依法宣佈開會。 

柒、主席致詞：(略) 

捌、報告事項 
一、九十七年度營業報告(營業報告書請詳閱附錄一) 。 
二、監察人審查九十七年度決算報告(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詳閱附錄二、會計師查核報告請詳閱

附錄三及附錄五)。 
三、背書保證事項報告。 

截至九十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事項如下: 

被保證關係人 保證金額 備註 

Inventec Appliances (Cayman) Holding 
Corp. 

美金壹仟陸佰伍拾伍萬元 美商花旗銀行 

英華達(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美金伍佰萬元 香港商匯豐銀行 

英華達(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美金壹仟萬元 英商渣打銀行 

英華達(上海)數碼電子銷售有限公司 美金壹仟萬元 日商三井住友銀行 

英華達(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美金壹仟萬元 美國商業銀行 

英華達(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美金貳仟萬元 英商渣打銀行 

英華達(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美金貳仟萬元 美商花旗銀行 

英華達(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美金肆仟貳佰萬元 香港商匯豐銀行 

英華達(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美金壹仟萬元 日商三井住友銀行 

英華達(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美金貳仟萬元 臺灣中小企業銀行 

英華達(上海)電子有限公司 美金捌佰萬元 美國商業銀行 

英華達(上海)電子有限公司 美金壹仟萬元 美商花旗銀行 

合    計 美金壹億捌仟壹佰伍拾伍萬元整 

以上被保證關係人均為本公司持股 100%之轉投資公司。 
四、九十七年度轉投資事項報告。 

九十七年度新增投資事項，其投資金額超過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如下：   
單位：新台幣千元 

轉投資事業名稱 投資金額 投資目的 

Inventec Appliances 
(Cayman) Holding Corp.  

1,425,173 海外轉投資事業之控股公司 

五、股東提案未列入議案之說明報告。 
本次股東會並無股東提案之情形。 

玖、承認及討論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九十七年度財務報表(含合併報表)，提請  決議案。 
說明：本公司九十七年度營業決算業經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楊柳鋒會計師及陳眉芳會計師查核

竣事並出具修正式無保留意見查核報告書，茲檢附資產負債表、損益表、股東權益變動表、
現金流量表等提請承認(會計師查核報告詳見附錄三、財務報表詳見附錄四、合併財務報
表會計師查核報告詳見附錄五、合併財務報表詳見附錄六)。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九十七年度盈餘分配，提請  決議案。 
說明：本公司九十七年度營業決算業經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楊柳鋒會計師及陳眉芳會計師查核竣

事，稅後純益為新台幣 2,194,098,401 元，再加計九十七年度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59,560,301 元，並扣除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219,409,840 元後，合計可供分配盈餘為新
台幣 2,034,248,862 元，擬按公司章程分派，分派股東紅利新台幣 1,792,000,000 元(每
股分配新台幣 3.5 元，其中現金股利新台幣 3.0 元，股票股利新台幣 0.5 元) 。分配後九
十七年度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242,248,862 元。(盈餘分配表詳見附錄七)。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辦理盈餘轉增資，提請  決議案。 
說明：一、為充實資本以因應公司業務拓展需要，擬辦理盈餘轉增資新台幣

256,000,000 元，計發行新股 25,6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皆
為記名式普通股。 

二、本次增資案俟經股東會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會另訂相關基準日。 

三、本案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率分別計算，盈
餘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 50 股，其中未滿一股之畸零股，得由股東自行
在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理機構辦理拼湊整股之登記，餘
畸零股依公司法第 240 條規定，按面額改發現金至元止，並擬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承受之。 

四、本次發行新股其權利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  決議案。 
說明：擬修訂本公司章程第六條及第二十八條，請詳見下表「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

表」。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明

第
六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陸拾

億元，分為陸億股，每股金額新台

幣壹拾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

行。 

前項資本總額內保留新台幣貳億
元供認股權證、附認股權特別股
或附認股權公司債行使認股權使
用，每股壹拾元，共計貳仟萬股，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行。 

第
六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陸
拾伍億元，分為陸億伍仟萬股，
每股金額新台幣壹拾元整，授權
董事會分次發行。 
前項資本總額內保留新台幣貳
億元供認股權證、附認股權特別
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行使認股
權使用，每股壹拾元，共計貳仟
萬股，授權董事會分次發行。

配合
公司
增加
資本
及業
務需
要修
正。
 

第
二
十
八
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九年
四月二十五日，略。第十二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三日。 

第
二
十
八
條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九
年四月二十五日，略。第十二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七年六月十三
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年六月十六日。 

增列
本次
修章
日期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之<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程序>，提請  決議案。 
說明：修訂本公司之<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程序>，請詳見附錄八「資金貸與及背

書保證處理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屆董事新增競業之限制，提請  決議案。 
說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

為，應對股東會說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屆董事之競業限制業經九十六年六月十三日及九十七年六月十三日股東

常會同意給予解除，擬就本屆董事新增競業之限制，請詳見下表「本屆董
事新增擔任他公司職務明細表」，提請九十八年股東常會同意給予解除。

本屆董事新增擔任他公司職務明細表 

本公司職稱 姓 名 擔任他公司名稱 擔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長 張景嵩 南京英華泰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事 李家恩 南京英華泰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董事 

無敵科技(股)公司 董事 

英保達(股)公司 董事 

E28 Limited 董事 

董事 徐信群 

KOHJINSHA CO.,LTD. 董事 

  浙江英鑫達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異議照案通過。 

拾、臨時動議：無 

拾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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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九十七年度營業報告書  

回顧去年，台灣電子產業面臨了極為嚴峻的經營環境挑戰：上半年遭遇油價高漲所導致的通貨
膨脹，削弱消費者購買能力，基本原料價格攀升亦使企業產品成本提高；下半年又因歐、美等先進
國家之房屋次貸風暴, 引發金融海嘯, 導致嚴重經濟危機延燒世界各國的衝擊下，連帶影響全球消
費性產品市場疲弱不振。面對此等嚴苛經營環境，英華達公司仍持續優化業務模式, 務實改善產品
組合, 並積極提升工廠作業效率，加上整體成本控管得宜, 營運績效得以持續強化，九十七年第四
季仍能維持獲利；全年更能維持合併毛利率 10.57%，較九十六年 10.30%進步。自有品牌 OKWAP 更
挾其中國大陸PHS手機市場冠軍之姿，於大中華CDMA 及 3G市場迭創佳績，九十八年第一季已躋身
CDMA 手機前十大品牌行列。OKWAP 亦首次成功打進中國移動之 TD-SCDMA 手機供應鏈，成績斐然。
以下就九十七年度營業結果與九十八年度發展策略為各位股東女士、先生作報告。 

一、九十七年度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九十七年度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陸百貳拾伍億餘元，與九十六年度營業額
新台幣柒佰玖拾参億餘元相較，減少約新台幣壹佰陸拾捌億餘元；九十七年度稅後純益
為新台幣貳拾壹億玖仟萬餘元，較九十六年度参拾貳億肆仟萬餘元，減少約新台幣拾壹
億伍佰萬餘元。九十七年度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肆點貳參元。 

(二)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於九十七年度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項 目 97年度 96年度 

負債占資產比率 30.07 50.98 
財務結構(%) 

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比率 2,846.69 2,495.24 
流動比率(%) 174.77 141.52 
速動比率(%) 155.58 132.03 償債能力 
利息保障倍數(倍) 154.31 242.93 
資產報酬率(%) 9.53 11.32 
股東權益報酬率(%) 16.44 26.40 

營業利益 29.23 20.49 占實收資本 
比率 (%) 稅前純益 47.06 77.53 
純益率(%) 3.51 4.09 

獲利能力 

每股盈餘(元)追溯調整 4.29 6.35 
從上述比率來看，本公司財務結構、償債能力及獲利能力皆維持健康的水準。 

(四)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九十七年度產品研究開發費用投入新台幣玖億肆仟捌佰萬餘元，約佔營收百

分之一點五，較九十六年度增加新台幣柒佰萬餘元，兩年度之研發支出佔營收比亦增
加。本公司為智慧手持式裝置、整合式行動通訊裝置、及應用整合領導廠商。未來將發
揮多樣技術平台累積經驗，以行動上網應用及人性化介面為產品發展主軸，開發整合影
音多媒體、數據傳輸、資料處理、無線寬頻與網路等豐富應用之行動裝置，以迎合3C
產品之行動概念(Mobile)發展趨勢。 

二、九十八年度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結合兩岸三地的資源，英華達除了既有之整合設計代工模式（Integrated Original 
Design Manufac turing; IODM）和自有品牌行銷模式（Community Own Brand Marketing; 
COBM），並於九十八年開創新增整合產品設計服務模式（Integrated Product Design 
Service; IPDS）。IPDS是以既有核心技術，加上客製化的服務，提供客戶一套整合新產
品設計的最佳解決方案，創造最大的附加價值。 
本公司將繼續善用貼近客戶及市場之營運據點、兩岸分工互補、高效率整合之事業群及
功能性資源組織;持續針對事業、功能、區域三方面進行高度整合：以事業單位主導資
源整合、以功能性組織落實任務、以各區域管理組織提供充分支援，更進一步強化與客
戶、供應商之間的運作，保持組織管理的彈性和效率。 

(二)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在全球行動電話用戶即將邁向第四個十億之際，新機需求與換機需求已呈現明顯的

差異。手機從語音通訊、影音多媒體時代，邁向行動上網/商務時代，對功能豐富的3G
手機及智慧型手機需求應運而生。另一方面，更低廉的通話費仍驅動新興國家如中國大
陸、印度市場手機普及。預期未來數年，手機市場成長將來自兩種截然不同市場力量：
具行動上網功能的高階3G手機(刺激換機需求)，及低價行動電話(新機增加普及程度)。
在此產業趨勢下，本公司將善用其佈局廣且深的產品開發經驗，開發多元化和優異成本
優勢之產品；同時利用其高效率資源整合及彈性，簡化客戶及供應商間的運作，與國際
大廠形成黏著性高的專業技術代工夥伴關係，以維持長期競爭力。惟與主要客戶均簽訂
保密協議，無法公開代工產品之預期銷售數量。 
九十七年年底大陸行動電話用戶數已達6.4億，九十八年一月大陸工業與信息化部正式
發放3G牌照，由中國移動、中國聯通與中國電信分別經營TD-SCDMA、WCDMA、CDMA 2000
網路。自有品牌OKWAP除了原有GSM/GPRS/WCDMA手機外，自去年第四季開始供應CDMA及
CDMA 1x2000 EVDO手機，並於今年第一季已成功打入中國CDMA手機前十大品牌行列。在
TD-SCDMA手機方面，OKWAP亦首次成功打進中國移動之手機供應鏈。未來OKWAP品牌將更
聚焦於大中華3G市場之成長潛力，積極爭取商機。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生產方面，本公司運用兩岸緊密研發/生產分工合作模式，高效率之供應鏈管理，

致力縮短開發與量產進入市場所需時間，提升作業流程效率，以提高資產周轉次數並降
低生產成本；同時強化設計、測試、實地驗證以及製造能力，有效整合設計代工流程。 
銷售方面，掌握產業趨勢與顧客需求，以創新客戶價值及專業服務導向為核心，以「即
時即量」的交期承諾，提供專業客製化之智慧型行動通訊裝置及應用整合服務，以成為
全球智慧型手持式產品與網路終端的最佳代工設計夥伴。 
自有品牌OKWAP掌握了大中華綿密的行銷通路：在台灣擁有三個直營門市和超過四千個
銷售據點，而中國大陸也拓展出兩百個服務中心及九千個以上的銷售據點。OKWAP將持
續貼進終端客戶，深耕大中華手機市場，爭取商機。 

三、公司未來發展策略 
公司將繼續善用多年開發智慧型行動裝置與網路應用產品經驗。在行動裝置方面，外型

朝向時尚造型輕薄短小，功能朝娛樂多媒體、寬頻傳輸及無線通訊等三個主要方向研發，同
時整合強大的行動/寬頻通訊及電腦運作能力。此外，除了既有消費性電子領域，英華達也
積極跨入工業用途及企業用途等領域，以擴大市場利基。在網路應用產品方面，則專注各項
無線技術在網路終端應用產品的開發，並加碼投資3G通訊科技，並以鞏固市場領導地位。另
外，OKWAP則持續開發大中華3G手機市場，加強客戶服務，創造品牌價值。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外部競爭環境：全球3G佈建及網路寬頻環境逐漸成熟，使得行動上網及多媒體應用需求

方興未艾，各式具豐富功能之無線裝置亦應運而生。另一方面，電子消費品因生命週期短暫，
使得產品不管在開發量產時程、品質控管、特別是價格，各方面均要求嚴苛。因此持續改善
生產效率以降低成本，發揮深且廣的技術平台實力,增加產品附加價值，為保持競爭優勢不
二法門。 

在法規環境方面，則面對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與
綠色環保趨勢。九十七年四月公司成立專責組織「英華達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IAC CSR 
Committee），進一步整合社會責任推動與執行工作。依據法人活動鑑別出六個利害關係人群
組，包含股東、客戶、供應商、消費者、員工和社區，並以此建立多種暢通的溝通管道。身
為企業公民，公司對於參與和產業相關及地方社團協會、組織的活動不餘力。截至九十七年
底，英華達持續參與的社團與協會已逾30個。在環保方面，公司除了率先導入無鉛製程，全
面符合歐盟RoHS指令及完成歐盟WEEE指令產品3R評估外，更將綠色環保概念如有害物質削減
使用、可拆解或回收設計、能源效率提昇等注入研發環節，未來目標將逐漸導入無鹵素產品，
內銷大中華區域產品全面導入無鉛製程，並使產品符合歐盟EuP指令即將公告的能源效率標
準，為環境及資源保護做出實際貢獻。 

在總體經營環境方面，去年底受美國房屋次貸風暴拖累，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展望未來
一年，景氣走勢將持續低迷，在消費者信心不足支出趨於保守下，產業需求能見度仍不高。
所幸公司擁有相當健全之財務結構：九十七年底淨現金部位(約當現金扣除長短借款)約新台
幣64億元，流動比率達1.63倍，較前一年度之1.26倍進步，負債比率僅為47%。健康的財務
結構足以渡過景氣不確定之波動。 

儘管面臨未來之不確定性，公司仍將秉持高效能之代工設計服務理念與深耕大中華手機市
場之堅持，持續強化技術深度與產品組合，再創另一波的競爭優勢。本公司全體經營團隊感謝
各位股東們的支持，請繼續給予本公司指教與鼓勵。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附錄二>九十七年度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九十七年度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楊柳鋒會計師、陳眉芳會計

師查核簽證竣事，連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案，復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此致 
本公司九十八年度股東常會 
 

英華達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  溫世禮 
 
監察人 :  葉力誠 
 
監察人 :  陳進財 
 
監察人 ： 張昌邦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年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附錄八〉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處理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說 明 

第十二條： 
辦理資金貸與事項，應建立備查簿，就資金貸與之對
象、金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金貸放日期及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本程序之執行情形，並
作成書面紀錄，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
知各監察人。 
因情事變更，致貸與餘額超限，應訂定改善計畫，並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 

第十二條： 
辦理資金貸與事項，應建立備查簿，就資金貸與之
對象、金額、董事會通過日期、資金貸放日期及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
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本程序之執行情
形，並作成書面紀錄，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因情事變更，致貸與對象不符本處理準則及相關法
令規定或餘額超限，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
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依公開發
行公司資
金貸與及
背書保證
處理準則
修訂 

第十四條： 
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 資金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理公
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者。 

(二) 對單一企業資金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理
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者。 

(三) 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資金貸與，其貸與餘額超過
最近一年度與其業務往來交易總額者，或依本
款規定辦理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者。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子公司有前項各款
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資金貸與餘額占淨值比例之計算，以該子
公司資金貸與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例計算之。 

第十四條： 
本公司資金貸與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金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金貸與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金貸與金額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以上。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子公司有前項第
三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依公開發
行公司資
金貸與及
背書保證
處理準則
修訂 

第十八條： 
背書保證之對象：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公司。 
 
 
 
基於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得
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十八條: 
背書保證之對象： 
(一)有業務往來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
司間，得為背書保證。 
 
基於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
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率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
者，得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依公開發
行公司資
金貸與及
背書保證
處理準則
修訂 

第二十條： 
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證對象不符規定或金額
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
察人。 

第二十條： 
本公司因情事變更，致背書保證對象不符本處理準
則及相關法令規定或金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
畫，並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程
完成改善。 

依公開發
行公司資
金貸與及
背書保證
處理準則
修訂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理公告申報
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百分之五者。 

(二)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
理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三)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資金貸與餘額
合計數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
以上者，或依本款規定辦理公告申報後，其餘
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
者。 

(四) 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其餘額超過最近
一年度與其業務往來交易總額者，或依本款規
定辦理公告申報後，其餘額每增加逾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者。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各
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淨值比例之計算，以該子
公司背書保證餘額占本公司淨值比例計算之。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列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
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公告申報： 
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投資及資金
貸與餘額合計數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三十以上。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金額達新臺幣三千
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
五以上。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
第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依公開發
行公司資
金貸與及
背書保證
處理準則
修訂 

 

  




